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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80816024號令修正發布總編第3、17、22、40點條文及第6點條文之附件二、三；第八編第7點條文；增訂總編第9-5點條文；刪除總編第23點條文；第十四編第4點條文；並自即日生效【法規來源】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§44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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